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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为辅助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视频巡检系统及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指挥调度系统的应用及接听值班电话、电台、数据统计分析、宣传教育、执法巡查、劝阻违法行为等执法工作及其他应急保障工作，需保安员24名。
2、 采购标的 
1、项目名称： 2026年聘用保安经费保安服务采购项目
2、项目预算金额：118.8万元、项目最高限价118.8万元
3、 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一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条件: 保安服务费实行按月后付制，在甲方与乙方签订《保安服务合同》后，乙方无违约行为，在次月前七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服务费。如支付日期最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公休日，则在节假日、公休日后第3个工作日内支付。每次支付前5日，乙方应向甲方提交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因乙方迟延提交发票的，甲方可延期支付当期服务费，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仍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如遇国库结算等特殊时期，具体支付时间依据丰台区财政局资金审批进度予以调整，因此导致甲方逾期付款的，不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无权追究甲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四、服务要求
丰台区城管执法局共需保安员24名。
一、岗位及职责
（一）视频巡查岗9人，实行工作日24小时三班倒工作制。
职责：在区局业务科室人员的监督、指导下，配合从事视频巡检系统及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指挥调度系统的应用及接听值班电话、电台等执法辅助工作。
条件：
1.年龄18-50周岁，男女不限，道德品行良好，无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
2.高中或同等学历及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3.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
4.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意识；
5.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6.具备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数据统计分析岗6人
职责：在区局业务科室和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指导下，配合从事综合执法数据统计分析等执法辅助工作。
条件：1.年龄18-35周岁，男女不限，道德品行良好，无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
2.高中或同等学历及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3.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Excel、Word等办公软件；
4.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意识；
5.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6.具备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三）执法辅助岗9人
职责：在区局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指导下，配合从事宣传教育、执法巡查、劝阻违法行为等执法辅助工作。
条件：1.年龄18-50周岁，男性，道德品行良好，无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
2.高中或同等学历及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3.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意识；
4.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5.具备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上述人员需具有保安员证上岗。
五、验收标准
服务标准和考核办法按照《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保安服务操作规程与质量控制》（GA/T 594--2006）、《保安服务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的规定执行。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保安服务实行月度考核和临时检查制度，月度考核和临时检查的结果作为结算服务费用的依据，经双方确认，如乙方提供的安保服务连续3个月考核不合格，甲方有权解除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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